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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 9月 28日 ,我局在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

系统上收到当事人经营的食品“
玫瑰月饼

”
抽检不合格的核查

处置任务信息。2022年 10月 1日 我局执法人员给当事人送

达了《检验报告》和 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》,并
启动核查处置。2022年 10月 1日 以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 (十 三)项 的

规定,经营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为由报批立案。

2022年 9月 8日 ,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

研究院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对当事人
经营的“

玫瑰月饼”进行抽样检验。抽样基数 50袋 ,样品数量
20袋 。2022年 9月 23日 出具了检验报告,检验结论为:经
抽样检验,过氧化值 (以脂肪计)项 目不符合 GB 7o99~2o15

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、面包》要求,检验结论为不合



格。检验项目过氧化值 (以 脂肪计 )标准指标为兰0.25g/100g,

实测值为 0.38g/100g。 上述
“
玫瑰月饼

”
系当事人 2022年 9月

7日 从新联市场的李记甜心食品商行购进,共 50袋 ,购进价

格 2元/袋 。至 2022年 10月 1日 我局检查时,该批
“
玫瑰月

饼
”
以3元 /袋 价格已全部售出,货值金额 150元。当事人购

货时查验了供货者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,并索要了购

货票据和 2022年 8月 1日 由新疆凯标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

检验合格证明材料。

上述违法事实由以下证据证实 :

1.《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检验报告》 《国家食品安全抽样

检验结果通知书》各 1份 ,证明案件来源;

2.当 事人的 《营业执照》 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、经营者

杜中卫的身份证复印件各 1份 ,证 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;

3.对 当事人经营场所检查制作 《现场检查笔录》1份 ,

证明现场检查情况;

4.现场检查提取照片证明5张 ,证 明当事人经营场所、

经营活动真实性情况 ;

5.对杜中卫询问调查制作笔录 1份 ,证 明当事人对其违

法事实的确认;

6.整 改报告,证 明当事人对经营不合格食品的认识态度

及对违法行为的整改情况。

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
“
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

食品相关产品: (十三)其他不符合法律、法规或者食品安

全标准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。”的规定,构成

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。



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本应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

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
“
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情形之一 ,

尚不构成犯罪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

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,并可

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;违法

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,并处

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;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,并处

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;情节严重的,吊销许可

证”
、第二款“

除前款和本法第一百二十三条、第一百二十五

条规定的情形外,生产经营不符合法律、法规或者食品安全

标准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的,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罚。”
的规

定进行处罚,但鉴于当事人在采购上述食品时查验了供货者

的许可证和产品的检验报告,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,不知道

所采购的食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,故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三十六条
“
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

的进货查验等义务,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

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,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,可 以免

予处罚,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;造
成人身、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,依法承担赔偿责任”

的规定 ,

决定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。

如当事人不服本不予行政处罚决定,可在收到本不予行

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高新区 (新市区)人民政府

或向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复议,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依法向水磨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当事人对行政处

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,本决定不停止

执行。

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
的规定,对 当事人进行了教育,具体内容如下 :

1.继续严格履行进货查验义务 ;

2.停止从销售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供货商
处采购食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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